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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省政府，在 80 年代辦理各項工程時，規劃設計階段雖邀請地方政府等相關機關參與討論，

但未訂有民眾參與機制，致與民眾期待產生落差。但自 94 年起已修正作業流程，於工程規劃

、設計及用地徵收階段即辦理公聽會及說明會聽取民眾意見，以提升公路工程民眾參與度、

強化施政透明度，避免與民眾期待有所落差，而影響計畫執行效率。有關監察院對本案意見

，本部已於 103 年 7 月 16 日交路(一)字第 1038600380 號函復行政院轉監察院。 

（十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殺子後自殺，政府應重視並保障兒童權益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904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6-310） 

黃委員就殺子後自殺，期政府應重視並保障兒童權益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福部查復如下： 

自殺有其生物、心理、社會、經濟與文化之複雜成因及其背景，且關係到個人身心健康、家

庭和社會網絡等多元問題，故其完整防治策略，除了健全之心理衛生及醫療體系以外，更需要跨部

會行政體系的連結及民間團體之投入參與。鑒於殺子自殺案件多發生於高風險家庭，針對家庭暴力

、兒少保護及高風險家庭等個案管理機制，本部辦理情形如下： 

一、為連結自殺防治網絡，針對家庭暴力、兒少保護、高風險家庭等對象，業於 100 年函頒「縣（

市）政府自殺高風險個案轉介單」及「自殺防治網絡轉介自殺風險個案處理流程」，並函送

各縣（市）政府衛生局、內政部、教育部、勞工委員會等機關，以落實自殺危機個案通報、

轉介，建立跨機關（構）密切合作關係。 

二、為增強鄰里之通報機制，本部已將村里長列為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之重點對象，提供辨認自殺

危險因子及學習基礎之自殺干預技巧。另亦已製作自殺防治宣導文宣，發送各縣市衛生局及

所有鄰里長，以協助其辨識高危險群，俾便及時提供轉介管道。 

三、進行相關資訊系統勾稽作業，找出自殺高危險潛在個案，加強輔導、評估及追蹤作業。 

四、規劃於自殺防治通報單新增育有幼兒等欄位，以利關懷訪視工作時，納入評估項目，並適時轉

介相關單位處理。 

五、編印「全國心理健康促進與精神醫療服務資源手冊」，彙集全國各縣市提供精神醫療之醫院及

診所、心理諮商所、心理治療所及相關諮詢、救援等服務資源，置於本部網站，提供民眾閱

覽。 

六、為了提供有需求之民眾心理諮詢及給予有自殺意念者之協助，本部已設置全國 24 小時免付費

「安心專線」（0800─788─995，請幫幫救救我），協助民眾即時處理緊急心理衛生問題，

必要時可進行轉介處置服務。 

七、本部積極協調國家通訊委員會，加強向媒體宣導自律及遵守世界衛生組織對於自殺新聞六不六

要報導原則，針對相關新聞加註警語及求助資源，本（104）年 2 月 16 日召開新聞媒體聯繫

會議 1 場次，透過提供宣導及教育，以加強媒體的正向功能，宣揚珍愛生命理念，增加尊重

生命的相關報導，以避免因媒體報導引起之仿效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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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推廣「人人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」之概念，辦理守門人教育訓練，學習辨認自殺危險因子，協

助尋求資源，教導民眾平時多關懷身邊的人，以預防憾事發生。 

兒少保護性政策所涉層面既深且廣，尚難有單一的因素可以歸因，預防工作更是困難，惟鑑

於自殺風險個案之危機事件，常常需要立即辨認危險程度，有效應變、處置，並提供相關防治策略

，未來將加強各部會合作機制，提升相關社工人員自殺守門人概念及自殺個案危機處理，以建構綿

密之防治網絡，以保障兒童生存權。 

（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少子女化對高等教育所帶來的衝擊等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904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6-314） 

黃委員就少子女化對高等教育所帶來的衝擊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大專校院因應產業高度的人力需求與快速的發展變化，審慎衡酌教學資源現況後，規劃增設或

調整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，本部除請各相關部會協助審查，針對人力管制之系所，亦請專家

學者進行專業審查，以使系所能更契合國家建設發展與產業發展需求。 

二、本部自 102 年以來，為提供大學彈性辦學空間，針對各大學建議鬆綁項目業召開多次會議，並

整理出 46 項鬆綁行動方案，包括人事面、經費面、經營面、人才面、教學面等五大類；執行

迄今業完成 35 項鬆綁事項。 

三、為提升我國國立大學辦學經營績效，本部擬具「國立大學自主治試辦方案」，透過賦予大學經

營自主權、引進多元治理模式、釐清校務決策分工，以達自主治校、權責相符等理念。該方

案業經行政院 103 年 4 月 24 日核定，同年 5 月 7 日並函知各國立大學，學校如有試辦意願，

得於 103 年底前報送經校務會議通過之自主治理試辦計畫書到部。 

四、另針對學雜費調整正常化，本部業研擬常態性「大專學雜費調整方案」（草案），規劃由學校

衡酌其校務發展需求，研提自主性提升教學品質之學雜費調整計畫（含完善助學措施）後，

依計畫所需經費核算學生應額外負擔經費，向學生及家長溝通，取得共識後推動，以賦予學

校在學雜費收取有更大彈性自主空間。惟該方案之專案報告書面報告及說帖於 102 年 12 月 23

日函送立法院後，迄今未能赴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。 

五、為協助大專校院因應少子女化現象，本部業於 104 年 3 月 27 日發布「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

」，強調高等教育資源重新整合規劃，提供大專校院多元發展的經營型態，以具體協助各大

專校院發展轉型。 

六、上開方案包含「高階人才躍升」、「退場學校輔導」、「學校典範重塑」及「大學合作與合併

」4 大執行策略，相關策略說明如下： 

(一)「高階人才躍升」策略係引導學界教研人員，由學校教學工作投入社會多元領域或產業

發展，本部並已建置「大專校院高等教育人力躍升培訓及媒合平臺」，蒐整產業職缺，

以進行轉介服務及後續輔導。另方面推動菁英導入產業發展人才轉型，建立學校補助機


